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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實務手冊版本修正說明 

修改 

日期 
頁次 修改內容 

101/11/12 38 

 計算範圍： 

給付出租人財產出租之租金收入（未扣除必要損耗及費用）

及給付設定定期之永佃權及地上權取得者(自然人)之各種租

金所得，但單次給付金額未達 5,000 元者，免予扣取補充保

險費，至於單次給付金額超過 1,000 萬元以上，則以 1,000 萬

元計算。 

101/11/12 93 

各類所得(收入)扣繳補充保險費更正退費媒體格式 

二、資料內容及格式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1/11/29 9 

(一)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之費基 

第 1 類至第 4 類及第 6 類保險對象，有下列所得和收入時，

納入補充保險費計收範圍，但除獎金外，單次給付金額未

達 5,000 元者，免予扣取補充保險費，至於單次給付金額

超過 1,000 萬元以上，則以 1,000 萬元計算。 

1. 所屬投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 4 倍部分之獎

金，應全數計收補充保險費。 

101/11/29 43 

三、 免扣取補充保險費之身分證明查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1/11/29 47 

 計算公式： 

補充保險費=(所有薪資所得總額－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)×費率 

3. 案例說明： 

案例 1：當月薪資所得總額未超過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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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公司僱用100名員工，102年1月之投保金額總額為300

萬元，當月發給相關人員工之薪資所得總額 299 萬元。 

說 明：當月薪資所得總額未超過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，

所以無需扣繳補充保險費。 

案例 2：當月薪資所得總額超過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

B 公司僱用 200 名員工，102 年 1 月總投保金額 420 萬元，

當月發給相關人員工之薪資所得總額為 500 萬元，所以

應於 102 年 2 月底向健保局繳納補充保險費 16,000 元。 

101/11/29 48 

(新增案例) 

案例 3：每月薪資所得總額不限於支付員工薪資 

C 公司於 102 年 2 月發放員工薪資 300 萬元、101 年年

終獎金 200 萬元、兼差人員薪資 15 萬元、支給講師費

3 千元。C 公司 102 年 2 月受僱者之投保金額總額為

350 萬元，C 公司應於 102 年 3 月底前向健保局繳納補

充保險費 33,060 元。 

說 明： 

C 公司 102 年 2 月薪資所得總額 

=3,000,0000+2,000,000+150,000+3,000 

=5,153,000 元 

補充保險費=（5,153,000－3,500,000）×2%=33,060 元。 

101/11/29 48 

5. 其他 

投保單位設立及停歇業當月如有薪資所得總額超過受僱者

投保金額總額者，仍應計收補充保險費。 

 

101/11/29 55 

(四) 網際網路繳費：(需有讀卡機設備，且自付手續費) 

1. 網路 ATM 繳費：(需有讀卡機設備) 

 

101/11/29 69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 
 

修改 

日期 
頁次 修改內容 

101/11/29 7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